
商 品 房 共 有 共 用 部 位 明 细 表

预售许可证号：    
	幢号
	计 入 分 摊 面 积 的 共 有 共 用 部 位(本幢)
单位：平方米
	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

单位：平方米
	公共配套建筑(部位)

单位：平方米

	A-30
	楼梯:2118.96

幢公用


	外墙：309.9

幢公用
	门厅：70.72
	
	

	A-31
	楼梯：2118.96
幢公用


	外墙：309.9
幢公用
	门厅：70.72
	
	

	A-32
	楼梯：76.88
幢公用
	外墙：26.28
幢公用
	
	
	

	地下车库
	楼梯：389.92
幢公用
	外墙：85.43
幢公用
	
	地下部分：B1--128 (24.78)、 B1--131（32.34 、）B1--133（10.14 ）、  B1--135（22.12）、 B1--138（25.89）、  B1--141（24.78）、 B1--144（32.34）、 B1--166（26.01）、 B1--183（27.75）、 B1--184（29.80）、B2--126（24.78）、 B2--1299（32.34） 、B2--131（10.14） 、B2--133（22.12）、 B2--136（25.89）、B2--139（24.78）、 B2--142（32.34）、 B2--145（40.09）、B2--151（26.01）、 B3--129（18.68） B3--130（34.95） 、B3--152（51.52） B3--160（49.05） 以上房屋均为设备用房。

	说    1、计入（本幢）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其建筑面积已分摊至购房者的共有共用面积中，购房者拥有共有产权。

2、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产权归全体购房者，购房者享有使用权。但不予颁发房屋所有权证。

明    3、公共配套建筑（部位）是开发商根据总体规划需求而建，在不改变用途下，开发商享有使用、收益权利。

4、此面积为暂测面积。


20230100603      20230100604     20230100609       20230100610


















